
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会员大会

会议纪要

社团名称 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盖章）

会议名称 第五届第四次会员大会 表决形式 无记名投票

会议时间 2023 年 7 月 2 日 会议地点 水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应到人数 70 实到人数 52 列席人数 22

会议主持人 陈玫花 记 录 员 范敏燕

会议决议

（一）关于章程变更事项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表决，同意本单位章程进行变更，变

更内容为：

1、第二条变更前：本团体是由热衷于为自闭症人士慈善

事业与康复事业做贡献的专业人士、自闭症人士家长、社会慈

善人士及自闭症服务机构自愿参加，专门从事自闭症人士的心

理、行为和教育研究、社会倡导及自闭症服务机构服务的社会

组织。

变更后本团体的性质：由深圳市从事自闭症事业或支持自

闭症研究事业发展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愿组成的学术

性、联合性、专业性的地方性的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

式、自愿开展慈善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2、第九条 会员证“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改为

“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秘书处”颁发。



3、第二十二条 “本团体设立常务理事会”改为“本团体

不设立常务理事会”。

4、其他内容未变更条款根据情况相应顺延序号。

（二）因服务发展需要，经表决，同意本单位会员管理办

法进行变更，变更内容为：

1、第四条（三） 变更前 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

条件：在本团体的业务（行业、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变更后：第四条（三） 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

件：在本团体的业务（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2、第五条（二） 变更前 个人会员：热衷于为关爱自闭

症人士及其他心智障碍的公益事业做贡献的专业人士及从业

人员

变更后 第五条（二） 个人会员：热衷于为关爱自闭症人

士及其他心智障碍的公益事业做贡献的专业人士、从业人员及

心智障碍人士。

3、第十四条 变更前 会费收取的具体标准如下：

（一）从业个人会员：20 元/次

（二）单位会员：300 元/次

（三）终身会员：免交会费（含本会历任理事/监事或其

它特邀成员）

变更后 会费收取的具体标准如下：



（一）个人会员：20 元/次

（二）单位会员：300 元/次

（三）特邀会员：免交会费（含本会历任理事/监事或其

它特邀成员）

4、其他内容未变更条款。

监事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社会团体盖章：

年 月 日


